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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吉林省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管理办

法》的通知 

吉医保规〔2026〕1 号 

各市（州）医疗保障局、财政局、人社局、税务局，长白山管委会医疗保障

局、财政局、人社局、税务局，梅河口市医疗保障局、财政局、人社局、税务

局： 

  《吉林省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管理办法》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吉林省医疗保障局  吉林省财政厅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 

  2026 年 3 月 24 日 

吉林省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管理，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社会保

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社会保险经办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基本医疗

保险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吉林省内应当依法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基本医保”）

并缴纳基本医保费的单位、个人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基本医保包括职工基本医疗（生育）保险（以下简称

“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居民医保”）。 

  第二章 参保管理 



  第四条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单

位应按照属地原则为其职工以单位形式参加职工医保，由用人单位和职工按照

规定共同缴纳职工医保费。 

  鼓励省内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职工医保的非全日制从

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以下统称灵活就业
人员）在户籍地、常住地、就业地以灵活就业身份参加职工医保，由个人按照

规定缴纳职工医保费。 

  未参加职工医保且未享有国家和省规定的其他医疗保障的人员可在户籍
地、常住地、学籍地等参加居民医保，居民医保费实行个人缴费和政府补助相

结合。 

  原则上不允许参保人员重复参加基本医保。 

  第五条 用人单位在登记管理机关办理登记时，应同步向当地医保经办机构

申请办理职工医保参保登记。用人单位参保登记信息发生变更的，自变更之日
起 30 日（含）内向所在地医保经办机构申请变更登记。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 30 日（含）内，应为其职工办理参保登记。职工参

保登记信息发生变更的，应及时为其申请变更登记。 

  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居民医保的城乡居民，由个人申请参

保登记及信息变更。 

  第六条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累计缴费年限男满 30 年、女满 25 年，且在我省省内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

际缴费年限不低于 15 年，可办理医保在职转退休，办理后不再缴纳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费，可享受退休人员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第七条 各统筹地区职工医保制度建立前符合国家和我省规定的工龄、省外

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缴费年限按统账结合累计缴费年限计算。退役军人服
役期间的军龄、由部队保障的随军未就业配偶随军期间的缴费年限，各统筹地

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前的，按统账结合累计缴费年限计算；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建立之后的，按我省省内统账结合实际缴费年限计算。 

  第八条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规

定年限，单位参保人员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或以灵活就业身份参保的，可继

续比照在职职工参保缴费至规定年限，缴费基数统一按以灵活就业身份参保执

行；也可一次性趸缴差额年限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或参加居民医保。其

中，以灵活就业身份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且在我省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

际缴费年限不足 2 年的，可一次性趸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或选择参加居民

医保。补缴后，以补缴时基数和个人账户计入标准一次性补计个人账户，并完

成在职转退休变更。 



  第九条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按照统账结合模式申请办理在职转退休

时，存在单建统筹模式缴费年限，且统账结合模式缴费年限未达到办理在职转

退休规定缴费年限的，可按当前参保地规定一次性补缴与统账结合模式退休规

定的差额年限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其中已缴纳单建统筹模式的年限以单建

统筹与统账结合模式缴费差额补缴。补缴后，以补缴时基数和个人账户计入标

准一次性补计个人账户，并完成在职转退休变更。 

  第十条 已连续 2年（含）以上参加基本医保的参保人员，在职工医保和居

民医保间切换参保关系，且中断缴费 90 日（含）以内的，可按规定办理基本医

保费补缴手续，补缴后不设待遇等待期，缴费当月即可按规定享受待遇，中断

期间的待遇可追溯。 

  中断缴费 90 日（含）以内的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可按规定办理职工医保费

补缴手续，补缴后不设待遇等待期，缴费当月即可按规定享受待遇，中断期间

的待遇可追溯。 

  已连续 2年（含）以上参加基本医保的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在中断缴费

（集中缴费期外）90 日（含）以内缴纳居民医保费的，不设待遇等待期，中断

期间的待遇可追溯至费款所属期对应年度 1月 1 日。 

  除新生儿等特殊群体外，首次参保缴费以及不符合前款参保情形的，设置

90 日固定待遇等待期，等待期以日为单位。参加职工医保的，从缴费成功次日

起计算等待期；在集中缴费期内参加居民医保的，从费款所属期对应年度 1 月

1日起计算等待期；在集中缴费期外参加居民医保的，从缴费成功次日起计算

等待期。 

  第十一条 基本医保参保关系衔接按国家有关规定，省内实现即参即停，稳

妥优化跨省衔接流程。 

  第十二条 自 2025 年起，对连续参保和零报销的居民医保参保人员，根据

其连续参保年限或零报销情况提高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在原最高支付限额

的基础上，连续参保 4 年以上的，自第 5 年起每连续参保 1 年，提高大病保险

最高支付限额 1%；当年零报销的，次年提高大病保险支付限额 1%。连续参保和

零报销累计提高总额不超过原最高支付限额的 20%。断保（不足 1年的按 1 年

计算，下同）之后再次参保的，连续参保年限重新计算。参保人员使用提高额

度后，前期积累的零报销提高额度清零。 

  第十三条 自 2025 年起，对居民医保断保人员再参保的，在原最高支付限

额的基础上，每断保 1 年，降低大病保险支付限额 1%，最高降低不超过原最高

支付限额的 20%。同时，未连续参保的，每多断保 1 年，在固定待遇等待期基

础上增加变动待遇等待期 30 日。待遇等待期不随参保关系切换而取消。 

  参保人员可通过缴费修复变动等待期，每多缴纳 1年可减少 30 日变动待遇

等待期，连续断缴 4年及以上的，修复后固定待遇等待期和变动待遇等待期之

和原则上不得少于 180 日。缴费参照修复时参保地的个人缴费标准。 



  第三章 缴费管理 

  第十四条 以单位形式参加职工医保的，以上年度本人月平均工资（新入职

当月应发或核定工资）作为个人缴费基数。全体职工个人缴费基数之和作为用

人单位缴费基数。以灵活就业身份参加职工医保的，缴费基数执行全省统一政

策。 

  以单位形式参加职工医保的，单位缴费基数与职工个人缴费基数执行周期

为当年费款所属期 1月至当年费款所属期的 12 月。以灵活就业身份参加职工医

保的，缴费基数自社平工资公布次月调整。 

  第十五条 用人单位职工医保缴费费率由各统筹区确定，医疗保险控制在

6%左右，生育保险控制在 0.5%左右，并报省医保、财政、税务部门备案。职工

个人医疗保险缴费费率为 2%。 

  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单建统筹模式医疗保险的费率为其所在统筹区医疗保险

单位缴费费率的 80%；参加统账结合模式医疗保险的，费率为其所在统筹区医
疗保险单位缴费费率和职工个人缴费费率之和。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费

率同其所在统筹区企业缴纳的生育保险缴费费率一致。 

  第十六条 以单位形式参加职工医保的，职工个人缴费部分由用人单位从职
工本人工资中代扣代缴。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居民医保的城乡

居民，由个人按规定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 

  第十七条 职工医保按月参保缴费，当月缴纳当月费用。 

  用人单位按月自主如实向税务部门申报应缴纳的职工医保费金额，并通过

税务部门提供的缴费渠道及时足额缴纳。用人单位不按规定申报应缴纳的医保
费数额的，由税务部门按相关规定进行追缴。 

  第十八条 用人单位或参保人员未按时足额缴纳职工医保费的，从欠缴费用

之日开始，暂停参保人员职工医保待遇。除按规定设置等待期的情形外，自补
齐欠费次日起恢复职工医保待遇。 

  应补缴的职工医保费，按欠费期间的职工医保缴费基数和费率计算，并按

规定加收滞纳金。用人单位不提供或未按规定申报缴费基数的，2024 年 1 月 1

日以前的欠费由医保经办机构按照欠费期间统筹地区历年执行的社平工资核

定，推送税务部门征收；2024 年 1 月 1 日以后的欠费由主管税务机关按相关规

定进行追缴。欠费在 90 日（含）内补齐的，欠费期间医保待遇可追溯；以单位

形式参保的，欠费超过 90 日补齐的，可补记职工医保相应的缴费年限、个人账

户，欠费期间医保待遇不予追溯；以灵活就业身份参保的，欠费超过 90 日的，

不可补缴。 

  第十九条 本办法第八条、第九条的缴费标准，按照业务办理时参保地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标准确定。 



  第二十条 居民医保按自然年度参保缴费。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在每年集中缴

费期内，缴纳下一年度居民医保费。全省居民医保执行统一的缴费标准，由省

级医保部门会同省级财政、税务等部门另行制定。 

  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同一统筹年度内再次回到原居民医保参保缴费地参保

的，无需另行缴纳费用。 

  第二十一条 医疗救助基金对符合资助条件的医疗救助对象参加居民医保个

人缴费部分给予分类资助，实行动态参保管理。 

  第二十二条 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本人及其已参保的近亲属参加基本医保、

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长期护理保险等的个人缴费部分。 

  第二十三条 参加基本医保的参保人员，在相应待遇享受期未开始前，因重

复缴费、关系转移接续、死亡、未及时停发失业保险金导致多代缴职工医保费

等原因需办理退费的，可向医保经办部门申请办理。待遇享受期开始后，原则

上医保费不再退回。 

  第四章 特殊情况管理 

  第二十四条 新生儿可在出生地、户籍地、常住地参加居民医保，出生当年
按规定办理居民医保参保缴费手续的，不设置待遇等待期。出生后 90 日（含）

内按规定参保的，医保待遇可追溯至居民医保费对应的待遇享受期。 

  第二十五条 退役军人以及其他按规定转换身份人员，自身份转换之日起

90 日（含）内参加基本医保不设置待遇等待期。 

  第二十六条 由失业保险金代缴职工医保费的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以下简
称领金人员）按规定参加其失业前失业保险参保地的职工医保，缴费基数为缴

费时执行的社平工资 60%，费率为参保地单位与个人应缴费率之和（其中，生

育保险费率为企业缴纳的费率），由参保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职工医保参

保缴费手续，所需费用按月从失业保险基金统一支付，个人不缴费。 

  失业保险经办机构为领金人员缴纳职工医保费的期限与领取失业保险金期

限相匹配。失业人员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且最后参保地与户籍地不一致

的，如选择在户籍地申领，须办理失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其职工医保关系随

同办理，执行转入地职工医保政策。 

  第二十七条 企业在依法破产、关闭、注销时，应当依法清偿欠缴的职工医
保费本金及滞纳金。 

  企业向人民法院提交破产申请到法院正式下发破产裁定书期间，经参保地

税务部门审定，确属不能正常履行职工医保缴费义务的，与税务部门签订延期
缴费协议并向医保经办机构备案后，企业职工可正常享受医保就医购药相关待

遇，个人账户暂不划拨，待职工医保费全部缴清后，一次性补划。 



  在延期缴费协议期间需办理在职转退休、转移接续、终止等医保业务的，

履行完成该参保人员涉及的个人及单位职工医保缴费义务后，可办理相应业

务。 

  第二十八条 公安、司法行政监管场所管理的被监管人员，监管期间基本医

保关系中断的，可委托公安、司法行政监管场所或指定人员为其代办基本医保
参保登记并缴费。 

  第二十九条 港澳台人员及外国人在我省就业、居住、学习的，按规定参加

基本医保。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2024 年 1 月 1 日前涉及处理职工医保征、补、缓缴费遗留问题

的，由省级医保、税务部门按职能指导统筹地区妥善处理。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施行前，已办理的参保缴费业务如需进行复查复议，适
用当时的规定或政策。尚未办结的业务，按照当时的规定或政策处理，如本办

法规定或标准有利于参保单位或个人的，按本办法规定办理。 

  第三十二条 用人单位未按规定办理基本医保登记、未按时足额缴纳基本医
保费用等行为，由医保、税务部门根据职能依法依规处理。  

  第三十三条 与基本医保有关联的补充保险（包括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
公务员医疗补助等）、长期护理保险等制度的参保缴费管理，应与基本医保相

适应，同步办理参保缴费，在具体办法明确前参照本办法管理。另有政策规定

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四条 省级医保、税务部门可结合实际，组织制定落实本办法的具体

业务经办规程。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由省级医保部门会同省级税务部门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26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其中，职工医保当月缴纳

当月费用政策，从 2026 年全省社会平均工资发布后次月起执行），《关于印发

吉林省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吉医保联〔2022〕19

号）同时废止。本办法印发后如遇国家、省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